附件1：

磴口县安全生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全县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整合部门力量，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标本兼治的工作格局，促进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建立磴口县安全生产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第二条  联席会议的主要工作任务 
（一）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市、县政府和上级安全生产业务主管部门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和指示精神。 
（二）指导、协调、解决各职能部门在安全生产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涉及重大安全风险的各苏木镇、有关单位通过联席会议开展会商研判，研究分析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提出相关对策和工作措施，为安全生产科学决策提供参谋服务，为各苏木镇、有关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指导意见。
（四）在重大活动和节假日期间、重点时段开展会商研判，深入分析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精准查找风险隐患和工作薄弱环节，对风险趋势进行研判和预测，提出防范应对措施；分析、部署、督促和组织检查本地区的安全生产工作。 
（五）在接报较大或紧急敏感突发事件时开展专题会议进行会商研判，了解掌握突发事件基本情况和救援处置进展，研判事件发展趋势，研究提出处置建议。 
（六）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 
第三条　联席会议的形式
（一）例行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分析会商会议，由县安委办牵头组织。各有关单位分析总结上一季度重大安全风险的特点、预测判断下一季度发展趋势，研究提出对策措施，并形成资料，报县有关领导、县安委会成员单位参阅。
（二）专题会议。针对特殊时段和各行业（领域）存在的重大安全风险问题，由县安委办牵头，组织相关各有关单位及专家进行专题研讨，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形成书面材料，报县有关领导、相关地区、有关单位参阅。 
第四条　县安委会为联席会议牵头单位，联席会议由县安委会副主任或委托安委办主任召集和主持。 
第五条　联席会议工作程序
（一）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也可根据安全生产形势和工作任务的实际需要适时组织进行。 
（二）联席会议需要召开时，由县安委办研究提出方案，征得安委会副主任同意后召开。联席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县安委办负责。 
（三）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将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和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以书面形式报县安委办，县安委办拟定联席会议议题送县安委会副主任审定。会议研究事项由安委办负责提前三天通知有关单位进行准备。 
（四）各成员单位要及时通报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要积极提出意见、建议。部门之间意见不一致时，应按照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工作、减少事故的原则，由县政府相关领导或安委会负责人协调和决定。 
第六条　联席会议结束后，由县安委办整理会议纪要，各成员单位和各苏木镇、街道应按照各自职能认真执行联席会议议定事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由县安委办或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督办落实。 
第七条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一把手”责任制，按要求参加会议，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应提前向县安委会副主任请假，告知县安委办，并委托本单位专职领导参加。 
第八条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认真按照确定的议题要求和内容，主动研究涉及安全生产的相关问题，从预防安全生产事故，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的大局出发，积极提出意见、建议，强化措施解决问题。 
第九条　各成员单位要畅通信息渠道，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好联席会议的作用。 
第十条　各单位要及时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如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但在联席会议或县安委会负责人重新做出决定或议定前应当先行执行。 
第十一条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强化对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积极探索适合安全生产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逐步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效机制，全力推进全县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第十二条 联席会议要坚持务实、高效、简洁原则，会期尽量简短，议程尽量简化，力求言简意明。参加会议人员根据会前确定的主题，提前研究分析，开会时要贴近实际，进行有数据、有分析、有观点、有判断的发言。
第十三条 联席会议涉及秘密和敏感事件的内容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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